
池州市红色档案史料征集公告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

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存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批示精神以及省、市委相关工作要

求，深入挖掘、抢救、保护散存于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红色档案

史料，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池州市档案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1921 年以来与池州有关的红色

历史档案史料。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一）反映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池州的重要活动和重要事

件的相关档案资料。

（二）反映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在池州的重要活动、重

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档案资料。

（三）老党员、革命先辈后人以及群众个人留存的与池州红

色历史相关的笔记、日记、书信、手稿、讲话记录、回忆录、奖

状、立功证明、调查报告、有关文件的摘抄件或复印件，以及照

片、题词、留言、签名、录音录像和各种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等。

（四）以庆祝建党百年或迎接党的二十大为主题创作的诗歌、

散文、音乐、美术、书法、篆刻、摄影等文学艺术作品。

（五）反映池州发展历程的新老照片、图册、纪念册、录像

资料等。



（六）具有历史价值和典型意义的档案资料和线索。

二、征集方式

（一）无偿捐赠。市档案馆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捐赠机

构或个人颁发捐赠证书；捐赠者对捐赠的档案资料享有优先利用

权，并可对所捐赠档案资料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

用意见。

（二）复制。非国家所有的珍贵档案资料，所有者暂无捐赠

意愿的，可采取仿真复制的方式进行征集。

（三）寄存。非国家所有的珍贵档案史料，所有者不愿意捐

赠、出让的，可采取寄存的方式进行征集，所有权仍归寄存者，

双方商定保管利用相关事宜,办理寄存手续。

（四）征购。具有较大经济价值或保存价值的非国家所有的

档案史料，所有者愿意出售的，视档案史料的具体价值，经专家

鉴定、双方协商，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后进行有偿征购。

三、征集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

四、征集要求

档案资料应权属明晰，客观真实，并附必要文字说明（时间、

地点、人物、内容等）；照片应为未经修改处理的真实记录，数字

化的照片、音像等应保证原始内容，不作改变其真实性的技术处

理；音视频应播放流畅，音质和画面清晰。

五、联系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池州市

档案馆征集编研科联系。

联 系 人：陶润才

联系电话：05663268709

电子邮箱：2364208356@qq.com

邮政编码：247000

联系地址：池州市百牙中路 1 号池州市档案馆四楼办公室

池州市档案馆

2022 年 7 月 20 日


